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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(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)

考古保函 匚⒛⒛〕⒛7号        签发人:郭京宁

关于海淀北部地区永丰产业基地 (新 )

HDO0■04n1街区Κ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
(自行拆分部分建设用地、部分代征绿地、

部分代征道路)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函

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:

⒛23年 9月 15日 至 12月 12日 ,我院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,对海淀北部地区永丰产业基地 (新 )HDOOˉ⒄11

街区K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(自 行拆分部分建设用地、部

分代征绿地、部分代征道路 )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。

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21892.01平方米,本次申报面积 305627

平方米,实际完成考古勘探面积 305627平方米,勘探区域

内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。

目前,该项目本次申报区域内的考古工作已结束,请贵

司在条件具各后尽快办理剩余区域的考古工

特此函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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